
银川市金融工作局责任清单明细表

序号
职权
类型

职权
编码

职权名称
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

项目 子项

1 行政

检查

06180040
00

对典当企

业的监督

检查

1.检查责任：公布检查事项，进行定
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。

2.处理责任：对于辖区内典当行发生
的盗抢、火灾、集资吸储及重大涉讼案件

等情况，应当在 24小时之内将有关情况
报告上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，

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。

3.复查责任：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
或当事人的复查申请，对违法行为进行复

查。

4.归档责任：在检查结束后，对未发
现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

相关资料进行归档。

5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
行的责任。

1.在典当行设立、变更及终止审批中违
反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，或者在监督管

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,
依法惩处。

2.对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实施行
政执法行为、超越或者滥用职权、因行政程

序违法导致行政赔偿等情形，依照国家和自

治区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责任追究采用下列方式:
(一)对行政机关的责任追究方式为:责

令限期整改、通报批评、取消评比先进的

资格等;
(二)对行政机关审核人和批准人的责

任追究方式为:诫勉谈话、责令限期整改、
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、责令公开道歉、取消

年度评比先进资格、通报批评、责令停职

反省或者责令辞职、建议免职以及处分;
(三)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具体承办

人的责任追究方式为: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、
批评教育、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、暂扣

行政执法证件、离岗培训、调离工作岗位、

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。


